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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旦
、
干
別
C二3

社
會
工
作
的
發
展
，
源
於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化

後
社
會
問
題
的
產
生
。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中
，
個
人

的
問
題
大
部
分
是
由
家
庭
網
絡
或
社
區
來
解
決
;

但
工
業
革
命
以
後
，
重
塑
了
個
人
及
社
會
的
關
係
，

許
多
人
因
此
無
法
處
理
生
活
中
面
臨
的
問
題
。
社

會
工
作
因
應
環
境
的
需
要
，
逐
漸
發
展
出
來
。

社
會
工
作
早
期
以
個
案
工
作
為
主
，
強
調
社

會
心
理
層
面
的
治
療
。
自
一
九
六

0
年
代
以
來
，

社
會
工
作
已
逐
漸
不
再
把
心
理
動
力
理
論
作
為
本

身
概
念
的
核
心
，
開
始
其
備
較
濃
厚
的
社
會
取
向
，

並
認
知
到
案
主
生
活
中
存
有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。
因

此
社
會
工
作
開
始
強
調
透
過
案
主
自
身
的
思
考
模

式
，
藉
著
社
會
行
動
、
權
能
激
發

(
O
B
O
O
E

門
B
O
D什

)
或
倡
導
(
且
〈
O
鬥
印
們
呵
)
等
策
略
以
增
強
其
操
控

環
境
的
能
力
。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
(
E
E
n
己

的
o
n
H丘
吉
門
付
)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(
的
什
2
n
E
Z
H

m
o
n
H丘
吉
門
亡
的
某
些
理
念
，
就
是
隨
著
社
會

工
作
中
倡
導
、
權
能
激
發
、
社
會
行
動
與
政
治
角

色
日
益
受
到
重
視
，
也
逐
漸
受
到
很
多
人
的
囑
目
。

非
常
有
趣
的
是
，
在
美
國
頗
受
重
視
的
基
變

社
會
工
作
，
在
加
拿
大
卻
不
太
盛
行
;
反
而
是
結

構
社
會
工
作
獨
樹
一
幟
。
因
此
，
在
臺
灣
逐
漸
重

視
社
會
工
作
的
政
治
角
色
時
，
引
荐
結
構
社
會
工

作
，
也
許
可
以
給
我
們
一
些
新
的
思
考
方
向
。

本
文
就
是
從
鉅
視
的
角
度
，
介
紹
一
種
由
社

會
的
「
結
構
」
層
面
來
探
討
社
會
問
題
的
成
因
，

且
強
調
將
個
人
與
社
會
連
結
的
分
析
觀
點
|
結
構

社
會
工
作
(
的
可
c
n
E
門
旦
的

o
n
H丘
吉
品
)
。
結

/ 
/ 

構
社
會
工
作
與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有
很
大
的
淵
源
，

甚
至
有
人
認
為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算
是
基
變
社
會
工

作
的
一
個
派
別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將
由
基
變
社
會
工

作
的
概
念
，
引
導
讀
者
瞭
解
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
」
的
基
本
觀
點
與
理
論
背
景
。
但
要
特
別
聲
明
的

是
，
不
要
因
為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被
歸
類
為
鉅
視
觀

點
，
就
忽
略
其
微
視
的
部
分
。
它
也
關
心
人
與
環

境
的
互
動
，
它
也
強
調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以
在
機
構

中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、
滿
足
案
主
需
求
、
提
倡
社
會

正
義
，
只
是
不
將
問
題
的
成
因
歸
咎
於
案
主
，
而

以
一
個
更
大
的
層
面
|
|
社
會
結
構
|
|
來
解
釋
。

貳
、
傳
統
與
基
變
的
社
會

工
作
觀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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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hju nHV 

叮
咚U

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認
為
我
們
現
存
的
社
會
秩
序

雖
然
不
是
完
美
的
，
卻
是
目
前
最
能
被
接
受
的
，

應
該
被
維
持
。
此
觀
點
認
為
社
會
問
題
的
存
在
是

因
為
個
人
有
困
難
，
需
要
社
會
工
作
處
遇
，
以
幫

助
人
們
調
適
或
適
應
現
存
的
制
度
，
或
在
有
限
的

形
式
下
修
正
現
存
的
政
策
。
所
以
是
將
複
雜
的
社

會
問
題
簡
化
為
個
人
心
理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且
傾
向

於

「
歸
咎
受
害
者

」
(
巨
富
。
旱
。
戶
口
什
H
S
)

要
求
案
主
必
須
為
自
己
造
成
的
問
題
負
責
(

苦
口
已
于
后
也

ω.. 

周
玟
琪
、
葉
琇
柵
，
民
八
十

四
.. 
陶
蕃
瀛
，
民
八
十
一
)

採
用
此
觀
點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相
信
社
會
制
度

可
以
滿
足
人
們
的
需
求
，
社
會
工
作
的
重
要
角
色

之
一
就
是
維
持
現
有
的
社
會
制
度
。
所
以
，
社
會

工
作
主
要
在
維
持
社
會
規
範
和
價
值
，
透
過
助
人

的
過
程
讓
人
們
滿
意
目
前
所
生
存
的
社
會
。
此
種

解
釋
完
全
忽
略
了
社
會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使
得
社
會

工
作
比
較
專
注
於
改
變
個
人
，
而
較
少
致
力
於
改

變
不
良
的
社
會
制
度
。

另
外
有
一
種
觀
點
則
不
相
信
我
們
現
存
的
社

會
制
度
有
能
力
可
以
滿
足
人
們
的
需
求
，
他
們
認

為
很
多
滿
足
需
求
的
殘
補
式
措
施
已
經
變
成
形
式

化
，
而
且
現
存
的
社
會
制
度
並
沒
有
為
大
多
數
的

人
服
務
(
胃
口
口
已
于
志
也
ω.. 

周
玟
琪
、
葉
琇
柵
，

民
八
十
四
;
陶
蕃
瀛
，
民
八
十
一
)
。
從
社
會
工

作
服
務
系
統
來
看
，
機
構
本
身
受
限
於
是
社
會
系

統
的
一
部
分
，
很
難
從
整
體
的
角
度
來
解
決
案
主

的
問
題
;
加
上
機
構
財
政
的
限
制
，
使
得
機
構
有

時
不
願
解
決
違
背
贊
助
者
利
益
的
問
題
。
尤
其
把

社
會
工
作
者
安
排
進
入
社
會
與
職
業
階
層
，
「
專

業
」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就
會
習
慣
不
平
等
的
階
級
，

而
把
社
會
問
題
看
成
個
人
的
不
幸
。
這
種
階
級
制

度
獲
利
的
是
專
業
，
不
是
服
務
的
使
用
者
。
專
業

主
義
常
常
變
成
服
務
自
己
，
傾
向
於
為
專
業
本
身

尋
求
個
人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與
政
治
的
力
量
。
所
以
，

這
個
批
判
觀
點
建
議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該
常
常
思
考

專
業
的
階
級
議
題
，
特
別
是
自
己
的
階
級
地
位
與

階
級
功
能
，
例
如
:
社
會
工
作
是
否
存
有

「
控
制

」
的
功
能
等
。

採
用
此
觀
點
最
典
型
的
例
子
就
是
「
基
變
社

會
工
作
」
(
或
譯
為
「
激
進
社
會
工
作
」
，
且
已

l

H
n印
戶
的
o
n
H印
戶
宅
。
吋
r
)
(
由
心
H
U戶
。
可
侮
切
門
心
}
昆
、
日

ω

3
u
E

戶
已
于

5
ω
ω.. 

林
萬
億
、
古
允
文
，
民

八
十
一
.. 

周
玟
琪
、
葉
琇
珊
，
民
八
十
四

.. 

陶
蕃

LL 
、

4
A﹒

瀛
，
民
八
十
一
)
。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批
判
傳
統
的
組

社
會
工
作
使
社
會
問
題
永
遠
存
在
，
因
為
個
人
的
展

問
題
不
能
從
社
會
或
政
治
的
成
因
中
分
離
出
來
，
「
恃

f7 

個
人
2
.

社
會
」
是
一
種
錯
誤
的
二
分
法
。
而
傳
第

、

統
社
會
工
作
強
調
專
業
主
義
，
不
得
不
區
分
專
業
卡

社
會
工
作
與
案
主
，
社
會
工
作
為
了
追
求
專
業
發
戶

"
且
向

展
而
與
案
主
利
益
相
左
，
最
後
被
犧
牲
的
還
是
案

主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因
為
有
權
決
定
誰
有
資
格
領
取

福
利
金
，
及
是
否
符
合
福
利
救
助
的
規
則
，
因
此
，

所
從
事
的
活
動
是
一
種
社
會
控
制
，
任
務
之
一
是

要
促
使
案
主
順
從
現
有
的
制
度
。
卜HHU 
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強
調
要
由
社
會
因
素
來
瞭
解
叮
叮

問
題
，
並
經
由
喚
起
個
人
意
識
，
採
取
集
體
行
動
，

以
達
到
排
除
或
促
進
社
會
的
變
遷
。
其
主
張
包
括
:

揭
露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技
術
中
所
隱
藏
的
道
德
與

政
治
爭
議
，
批
判
社
會
工
作
的
知
識
與
實
務
將
社

會
問
題
個
人
化
，
反
省
社
會
工
作
所
有
的
照
顧
或
中

控
制
功
能
，
及
案
主
自
決
等
。
阱

基
變
觀
點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影
響
包
括
:
強
調
國

、

行
動
的
重
要
性

.. 

鼓
勵
組
成
強
而
有
力
的
組
織

.. 

LV 

社
會
工
作
要
走
出
機
構
與
其
他
團
體
聯
結
，
作
為
七

替
案
主
爭
取
利
益
的
行
動
基
礎
﹒
尤
其
提
醒
社
會
叮
叮

n
刀



工
作
者
必
須
瞭
解
國
家
的
本
質
與
社
會
工
作
的
控

制
角
色
。
透
過
這
樣
的
認
知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
建
構
一
種
實
務
工
作
方
法
，
是
直
接
挑
戰
與
改
變

社
會
中
的
壓
迫
結
構
。
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」
的
產

生
也
就
是
立
基
於
類
似
的
觀
點
，
致
力
於
社
會
轉

型
的
艱
鉅
目
標
。

參
、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與
結
構

社
會
工
作
的
淵
源

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」
(
的
可
口
且
已
可
己
的

o
n
H丘

吉
其
)
這
個
名
詞
是
古
E
Z
B
E

與
C
O
Z
Z

品
在
一

九
七
四
年
首
先
使
用
，
爾
後
自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中

期
開
始
持
續
在
加
拿
大
發
展

.• 

在
加
拿
大
結
構
取

向
的
社
會
工
作
已
經
在
許
多
層
面
獲
得
實
現
(

苦
口
已
于

-
S
ω
)
。
發
展
初
期
的
結
構
社
會
工

作
並
沒
有
將
焦
點
放
在
引
起
大
規
模
的
社
會
變
遷
，

也
沒
有
提
出
分
析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意
識
形
態
之

論
點
;
只
是
強
調
社
會
問
題
的
生
態
取
向
。
然
而

發
展
至
令
，
與
我
們
常
聽
到
的
批
判

(
Q
H
E
S
H

)
社
會
工
作
、
馬
克
思
主
義
(
信
心
門
口
的
什
)
社
會

工
作
、
政
治

(
3戶
戶
口
印
戶
)
社
會
工
作
、
進
步

(
℃
門
。
∞
門
仰
的
巨
〈

0
)
社
會
工
作
、
基
變

(
2
r
g
H

)
社
會
工
作
、
社
會
主
義
(
的

o
n
H巴
5

什
)
社
會

工
作
、
社
會
主
義
(
的
o
n
H旦
旦
什
)
褔
利
工
作
等

名
詞
，
其
實
有
許
多
類
似
的
地
方
，
而
且
已
經
將

目
標
訂
定
在
促
成
社
會
的
轉
型
(
的

o
n
H丘

什
門
ω
口
的
問
。
可
自ω汁
H
O口
)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採
用
了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的
論

點
，
而
使
用
「
結
構
」
社
會
工
作
這
個
名
詞
，
則

是
因
為
(
胃
口
口
已
于
】ω
ω
ω
)
.. 

一
、
結
構
是
用
來
描
述
那
些
原
本
就
存
在
於

我
們
社
會
秩
序
中
的
社
會
問
題
之
本
質
，
透
過
「

結
構
」
的
分
析
架
構
，
可
以
更
清
楚
地
暸
解
社
會

問
題
的
脈
絡
及
成
因
。

一
一
、
結
構
指
引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應
把
改
變
的

焦
點
放
在
社
會
的
結
構
(
如
:
不
良
的
社
會
制
度

與
不
平
等
的
社
會
關
係
)
，
而
不
是
在
個
人
的
特

質
。

一
二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比
較
有
可
能
將
各
種
理

論
概
念
及
政
治
實
務
工
作
整
合
起
來
，
因
為
它
關

心
所
有
被
壓
迫
的
群
體
，
而
不
是
協
助
建
立
壓
迫

的
階
級
結
構
，
所
以
它
提
醒
社
會
工
作
者
不
要
忽

略
了
政
治
的
角
色
。
如

.. 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常
將
「

案
主
」
改
稱
為
「
服
務
使
用
者
」
，
以
減
少
階
級

的
意
味
。

社

四
、
對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來
說

，

它
是
一
種
辯
師

證
的
方
法
，
是
從
矛
盾
中
藉
由
不
斷
對
話
、
論
戰
展

而
推
求
真
理
的
方
法
。
修
正
了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的
恃

平
，

極
端
取
向
，
所
以
，
比
一
些
激
進
的
方
法
更
有
彈
第
、

性
且
符
合
現
實
的
，
不
會
落
入
「
個
人

2
.
社
會
卡

」
二
分
法
的
圈
套
中
。

n
几

vd 

在
加
拿
大
捨
棄
「
激
進
」

(
2
已
且
已
)
這

個
名
詞
，
而
選
擇
使
用
「
結
構
」
(
的
什
門
口n
E
門
已

)
這
個
名
稱
，
除
了
上
述
四
個
學
理
上
的
原
因
之

外
，
其
實
與
加
拿
大
獨
特
的
文
化
和
政
治
傳
統
有

關
。
加
拿
大
的
民
族
性
較
為
溫
和
、
包
容
及
服
從
，
門
尸

nuu 

不
像
美
國
人
非
常
崇
尚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不
受
羈
絆
。
叮
叮

而
且
加
拿
大
的
政
治
文
化
有
濃
厚
的
社
會
主
義
色

彩
，
與
美
國
強
調
競
爭
、
自
主
的
資
本
主
義
是
不

同
的
。
另
外
，
不
同
的
政
治
體
制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
權
限
的
劃
分
、
利
益
團
體
的
發
展
、
工
會
運
動
的

投
入
程
度
、
政
府
的
介
入
等
，
都
顯
現
出
兩
國
的
中

差
異
(
陳
琇
蔥
，
民
八
十
斗
川
)
。
所
以
，
在
美
國
峙

發
展
出

Z
E
S
H

的
。
已
丘
吉
品
，
強
調
體
制
外
國

、
、
、

的
衝
突
、
對
立
;
在
加
拿
大
則
被
認
為
過
於
「
激

L
V

進
」
，
而
以
「
結
構
」
的
層
面
，
採
緩
和
一
點
的
七

年

方
式
來
改
造
社
會
。
九

nA 

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並
沒
有
否
定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
作
，
而
是
要
消
滅
那
些
支
持
不
平
等
、
不
正
義
、

階
級
存
在
的
工
作
方
法
。
它
與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在

很
多
觀
點
、
方
法
上
非
常
相
似
;
其
不
同
之
處
只

在
於
'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希
望
藉
由
社
會
制
度
與
社

會
價
值
的
改
變
直
接
改
造
社
會
;
而
基
變
社
會
工

作
者
則
認
為
先
要
製
造
社
會
中
的
衝
突
才
能
達
到

全
面
的
變
遷
。

肆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之
概
念

與
理
論
模
式

一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的
基
本
概
念

根
據
「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」
的
界
定
，
「
結
構

社
會
工
作
」
是
以
結
構
為
分
析
架
構
，
假
定
不
適

當
的
社
會
安
排
要
為
案
主
的
問
題
負
最
大
的
責
任
，

因
此
建
議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把
社
會
問
題
放
在
生
態

(
m
n
O
H
o
m
H
n

丘
)
取
向
來
探
討
，
協
助
人
們
修
正

會
限
制
功
能
的
社
會
情
境
。
如

.. 

將
案
主
與
所
需

的
資
源
連
結
.• 

與
案
主
討
論
問
題
的
情
境
;
改
變

已
存
在
、
限
制
性
的
社
會
結
構
(
四
月
宮
門
、
忘
記

)
。
所
以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是
一
個
通
才
的
實
務

模
式
，
需
要
具
備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的
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而
且
與
政
治
脫
離
不
了
關
係
。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把
焦
點
放
在
社
會
的
結
構
層

面
，
試
圖
透
過
「
結
構
」
的
分
析
來
描
述
社
會
問

題
的
本
質
，
所
以
，
對
於
社
會
及
社
會
問
題
都
有

獨
特
的
看
法
。
依
據
結
構
的
觀
點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
作
把
「
社
會
」
看
成
是
由
上
層
結
構
(

2
3
3
可

R
E
Z
)
與
基
礎
結
構
(
的
早
已

2
n
l

E

門
。
)
所
構
成
(
請
參
考
圖
一
)
，
而
上
層
結
構

是
由
實
現
社
會
功
能
的
「
社
會
制
度
」
與
社
會
中

所
有
群
體
的
「
社
會
關
係
」
所
組
成
。
以
資
本
主

義
社
會
為
例
，
社
會
關
係
是
建
立
在
階
級
主
義
、

性
別
主
義
、
種
族
主
義
、
父
權
主
義
、
老
年
歧
視
、

異
性
戀
主
義
、
殘
障
歧
視
等
價
值
上
。
而
基
礎
結

構
則
是
一
種
意
識
型
態
(
如
:
自
由
主
義
、
社
會

民
主
主
義
、
馬
克
思
主
義
)
，
用
以
支
撐
所
有
的

社
會
制
度
及
決
定
社
會
關
係
的
本
質
(
胃
口
口
已
于

日
ω
ω
ω
)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認
為
社
會
問
題
起
因
於
特
定

的
社
會
脈
絡
，
而
不
是
起
因
於
個
人
。
把
個
人
看

成
是
既
定
社
會
環
境
的
受
害
者
，
因
此
是
不
能
夠

改
變
的
。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認
為
要
探
討
社
會
問
題
，

需
要
先
暸
解
社
會
的
不
平
等
。
而
不
平
等
是

:
l

土
、

4
4
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與
生
俱
來
、
天
生
的
一
部
分
，

2

師

會
依
循
階
級
、
性
別
、
種
族
、
性
的
定
位
、
年
齡
、
展

殘
障
與
地
理
區
域
的
差
異
而
來
，
1

也
就
是
排
除
悴

上
述
這
些
群
體
的
生
活
機
會
與
社
會
參
與
，
使
他
叫

們
無
法
獲
得
滿
意
的
生
活

;
4

不
平
等
在
資
本
主
卡

義
社
會
中
是
系
統
性
、
持
續
性
且
永
遠
存
在
的
。
戶
戶

"uFF 

..1經
濟 一→決定

P...~增強

褔
利

會
度

『
L
'
L
λ
H
H
1

朵
L
佐
巾

政
治

社會關係

社會的基礎

(如:自由主義、社會民主主義等)

結構觀點對「社會」的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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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社
會
問
題
採
用
這
種
觀
點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
作
者
設
法
改
變
社
會
體
系
，
而
不
是
改
變
個
人
。

它
認
為
個
人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並
不
是
他
們
的
罪
過
，

是
不
健
全
的
社
會
安
排
所
造
成
的
負
面
結
果
。
因

此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標
是
(
胃
口
口
已
于

-
h
v
ω
ω
)
 

.. 
1

減
輕
剝
削
、
疏
離
的
社
會
秩
序
對
人
們
的

負
面
影
響
.. 

2

改
變
那
些
引
起
負
面
效
果
的
情
況
或
社
會

結
構
。這

包
含
二
個
重
疊
的
協
助
過
程

.. 

「
直
接
救

助
或
降
低
緊
張
情
勢
」
伴
隨
著
更
長
期
的
「
制
度

與
結
構
之
改
變
」
。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認
為
要
達
到
社
會
的
變
遷
會

面
臨
一
個
挑
戰
，
即
社
會
結
構
的
每
一
層
次
是
相

互
依
賴
且
相
互
增
強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轉
型
必
須
三

個
層
次
都
改
變
。
在
基
層
，
藉
由
提
昇
人
們
的
意

識
來
挑
戰
原
有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使
人
們
瞭
解
關
於

現
存
自
由
資
本
主
義
體
系
的
疏
離
與
壓
迫
特
徵
。

在
社
會
制
度
的
層
次
，
不
只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必
須

把
它
的
控
制
功
能
最
小
化
，
而
且
所
有
制
度
都
要

一
起
改
變
;
因
為
社
會
制
度
之
間
彼
此
都
有
依
存

關
係
，
所
以
不
能
只
調
整
某
個
制
度
而
已
。
最
後
，

在
社
會
關
係
的
層
次
，
不
只
要
瓦
解
上
下
從
屬
的

關
係
'
而
且
要
避
免
現
存
建
立
在
階
級
主
義
、
性

別
主
義
、
種
族
主
義
的
不
平
等
關
係
再
生
。
而
結

構
社
會
工
作
最
終
的
目
標
是
要
促
成
自
由
資
本
主

義
社
會
的
轉
型
，
使
其
成
為
一
個
完
全
符
合
平
等
、

正
義
原
則
的
社
會
(
胃
口
口
已
于
巴ω
ω
)。

二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採
借
的
理
論
基
礎

付
衝
突
觀
點

衝
突
論
則
把
社
會
看
成
是
一
種
情
境
，
內
部

各
群
體
因
不
同
的
意
見
與
利
益
而
不
斷
地
競
爭
及

衝
突
。
衝
突
論
者
認
為
社
會
之
所
以
成
為
一
體
，

不
是
靠
共
識
，
而
是
靠
控
制
資
源
與
政
治
的
壓
迫

力
量
。
社
會
中
的
統
治
群
體
透
過
各
種
方
式
，
引

導
缺
乏
力
量
者
接
受
一
個
不
平
等
的
社
會
秩
序
，

而
統
治
群
體
從
中
獲
得
最
大
的
利
益
。
衝
突
論
者

把
精
英
團
體
和
現
行
的
制
度
，
界
定
為
社
會
問
題

的
來
源
階
層
。
它
們
之
所
以
能
在
社
會
中
一
直
持

續
下
去
，
係
因
「
所
有
者
」

Z
Z
E

〈
2
)
為

保
護
他
們
的
利
益
而
剝
削
「
所
無
者
」

(
5
。

甘
心
〈
叩
口
。
汁
的
)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採
用
了
衝
突
論
的
觀
點
，
認

土
、

4
4

區發

﹒
社
會
的
不
平
等
是
制
度
產
生
的
結
果
，
會
及

以
社
會
結
構
與
意
識
型
態
作
為
獲
得
權
利
與
特
權
悴

耳
，

的
手
段
。
第

、

﹒
階
級
是
以
社
會
群
體
間
各
具
特
色
的
利
益

L
V

來
區
分
，
使
人
類
的
關
係
有
支
配
與
被
剝
削
之
分
。
已

“
也
有

﹒
社
會
中
的
既
得
利
益
者
，
為
了
維
持
其
利

益
，
會
剝
削
與
壓
迫
那
些
「
所
無
者
」
(
處
境
較

差
的
人
)

為

﹒
社
會
的
不
平
等
是
衝
突
的
主
要
來
源
。

一
個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者
若
採
衝
突
的
觀
點
，

則
必
須
為
了
改
變
社
會
、
經
濟
與
政
治
等
所
有
層

次
的
社
會
結
構
而
努
力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若
想
要
幫

助
受
社
會
秩
序
壓
迫
的
受
害
者
，
必
須
藉
由
衝
突

觀
點
的
分
析
，
來
揭
露
誰
從
已
建
立
的
社
會
安
排

中
獲
得
利
益
，
且
暸
解
特
權
與
支
配
權
是
如
何
保

持
的
，
然
後
試
圖
改
變
權
力
與
資
源
的
不
平
等
。
中

所
以
，
依
衝
突
觀
點
，
社
會
工
作
應
常
保
有
阱

二
項
功
能

.. 
l

為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秩
序
的
受
害
者
國

、

提
供
實
務
的
人
道
照
顧

.• 
2

同
時
，
促
進
民
主
化
卡

與
循
著
社
會
正
義
的
路
線
重
新
建
構
平
等
的
社
會
。
七

因
此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採
用
衝
突
的
觀
點
之
後
，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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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沒
有
排
除
對
於
個
人
及
家
庭
的
處
遇
，
只
是
它

還
強
調
要
將
個
人
問
題
的
處
遇
與
結
構
層
面
聯
結

起
來
。叫

批
判
理
論

(
Q
Z
H
S
H岳
。

0
3
)

批
判
理
論
關
心
社
會
本
身
的
轉
型
|

|

把
一

個
社
會
從
剝
削
、
不
平
等
、
壓
迫
的
形
態
改
變
成

兔
於
壓
迫
的
形
態
，
它
批
判
現
存
的
社
會
制
度
、

政
治
制
度
與
實
務
工
作
。
但
批
判
不
是
只
為
了
突

顯
目
前
社
會
是
多
麼
不
正
義
，
也
要
使
它
們
脫
離

不
平
等
的
現
況
。
批
判
理
論
在
改
變
社
會
方
面
扮

演
了
一
個
重
大
的
角
色
，
它
使
理
論
與
政
治
實
務

連
結
起
來
。
可
是
要
注
意
的
是
沒
有
實
務
的
取
向
，

批
判
理
論
將
失
去
意
義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批
判
理
論

要
對
現
況
的
改
善
有
實
質
的
幫
助
，
不
是
口
頭
的

批
評
而
已
。
所
以
，
批
判
理
論
提
供
結
構
社
會
工

作
三
個
任
務
(
胃
口
口
已
于
巴
ω
ω
).. 

l

必
須
在
真
實
的
社
會
實
務
中
找
出
不
平
等

的
來
源
。且

必
須
提
出
替
代
性
、
解
決
性
的
見
解
，
使

人
們
的
生
活
兔
於
壓
迫
。

1

必
須
使
用
被
壓
迫
者
很
容
易
理
解
的
形
式

來
說
明
每
個
人
的
責
任
與
任
務
。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把
批
判
性
的
社
會
分
析
當
成

社
會
工
作
重
要
的
技
巧
之
一
，
使
用
於
暸
解
資
本

主
義
社
會
的
原
貌
、
限
制
及
壓
迫
，
以
喚
醒
大
眾

的
意
識
。日

女
性
主
義

女
性
主
義
運
動
是
透
過
參
與
社
會
改
造
過
程

中
，
逐
漸
意
識
到
改
造
理
論
之
盲
點
與
限
制
，
而

這
些
限
制
與
盲
點
乃
是
源
自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以
男

性
為
中
心
之
父
權
體
制
，
女
性
主
義
認
為
父
權
社

會
是
壓
迫
的
根
本
。
女
性
主
義
關
注
的
是
在
男
女

之
間
達
到
一
個
平
衡
的
狀
態
，
批
判
的
對
象
不
是

男
性
，
而
是
現
存
的
父
權
情
境
。
所
以
，
主
張
應

結
合
不
同
階
級
、
種
族
的
力
量
，
探
討
婦
女
的
處

境
及
其
困
境
。
女
性
主
義
所
關
心
的
議
題
是
集
中

於
性
別
差
別
待
遇
之
社
會
結
構
、
解
放
被
壓
迫
之

婦
女
、
增
進
兩
性
平
等
。
簡
言
之
，
乃
是
以
女
性

受
壓
迫
之
經
驗
為
出
發
點
，
企
圖
結
合
不
同
階
級

及
不
同
種
族
婦
女
之
力
量
，
以
增
進
兩
性
平
等
為

原
則

(
F
S個
g
h
v
F
S
h
S

∞
ω
;

周
玟
琪
、
葉
琇

冊
，
民
八
十
四
;
潘
椒
滿
、
楊
榮
宗
，
民
八
十
六

、-'

。

「
人
是
政
治
的
」
(
5
。
3
吋
的O
E
H

抖
的
。O
Hl

主、于
什

丘
們
印
戶
)
是
女
性
主
義
運
動
的
口
號
，
它
是
女
性
侃

主
義
者
發
展
的
一
種
分
析
方
法
，
目
的
是
為
了
從
反

個
人
經
驗
的
分
析
來
瞭
解
政
治
的
相
關
議
題
，
特
悴

旱
，

別
是
女
性
的
經
驗
。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採
借
了
「
人
第

、
巴
巴
、

是
政
治
的
」
的
觀
點
，
認
為
社
會
工
作
處
理
很
多
卡

關
於
「
人
」
的
爭
議
、
問
題
和
情
境
，
假
如
人
是
已

扮
丹

政
治
的
，
則
社
會
工
作
也
是
政
治
的
。
對
社
會
工

作
來
說
，
人
是
政
治
的
有
二
個
主
要
意
義

.. 

l

社
會
工
作
處
於
國
家
與
勞
動
階
級
間
不
可

能
是
政
治
中
立
的
，
在
社
會
關
係
中
沒
有
人
可
以

保
持
中
立
，
因
為
中
立
意
含
接
受
代
表
統
治
階
級
卜

利
益
的
現
狀
(
周
玟
琪
、
葉
琇
珊
，
民
八
四
)
。

J
U
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一
定
有
政
治
性
目
標
存
在
，
對
傳

統
社
會
工
作
來
說
，
政
治
目
標
就
是
維
持
現
狀
，

使
社
會
保
持
穩
定
;
而
對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來
說
，

則
是
改
變
現
況
及
使
人
們
免
除
壓
迫
。

2
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來
說
，
它
讓
工
作
者
中

瞭
解
若
只
從
社
會
心
理
的
策
略
著
手
是
無
法
達
成
眛

任
何
改
變
的
，
只
是
讓
被
迫
接
受
服
務
的
人
病
理
國

、

化
而
已
。
瞭
解
這
個
政
治
的
意
義
，
使
得
工
作
者

L
V

有
能
力
去
喚
起
服
務
使
用
者
的
意
識
，
以
集
體
的
七

手
段
，
協
助
服
務
使
用
者
減
少
內
在
的
罪
惡
感
與
叮
叮

n
刀



歉
疚
(
胃
口
口
已
于
巴ω
ω
)。

女
性
主
義
的
論
點
，
幫
助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解

釋
性
別
主
義
與
父
權
主
義
，
而
且
將
個
人
的
問
題

與
政
治
連
結
。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把
階
級
主
義
、

心
理
不
健
康
等
都
視
為
個
人
的
問
題
;
而
結
構
社

會
工
作
者
把
它
們
視
為
公
眾
的
問
題
，
是
一
個
存

有
階
級
主
義
、
性
別
主
義
、
種
族
主
義
、
父
權
主

義
的
社
會
原
本
具
有
的
，
以
取
代
人
格
形
成
與
個

人
情
境
的
處
遇
觀
點
。
所
以
，
在
協
助
的
方
法
上
，

強
調
結
合
所
有
受
壓
迫
的
群
體
，
一
起
支
持
社
會

改
革
，
以
改
變
破
壞
性
的
社
會
關
係
及
目
前
社
會

的
運
作
原
則
。

三
、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務
方
法
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不
贊
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現
有

的
體
制
內
工
作
，
認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如
果
進
入
社

會
的
與
職
業
的
階
層
，
會
逐
漸
習
慣
不
平
等
，
而

把
社
會
問
題
看
成
個
人
的
不
幸
。
如
此
社
會
工
作

者
將
不
會
去
思
考
階
級
的
議
題
，
特
別
是
自
己
的

階
級
地
位
與
階
級
功
能
。
最
後
，
變
成
以
服
務
自

己
為
主
，
傾
向
於
為
專
業
本
身
尋
求
個
人
、
社
會
、

經
濟
與
政
治
的
力
量
。
所
以
，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拒

絕
專
業
主
義
，
認
為
工
會
才
是
追
求
社
會
轉
型
最

適
當
的
手
段
。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則
認
為
不
論
從
現
有
機
構
內

或
機
構
外
，
都
可
以
實
現
最
終
的
目
標

|

|
即
減

輕
剝
削
的
社
會
秩
序
對
人
們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及
改

變
引
起
負
面
效
果
的
社
會
結
構

(
Z
C
H
E
z
、
石
也

ω
)
。
實
施
在
機
構
之
內
時
，
以
改
變
人
們
的
意

識
為
主
。
其
方
法
包
括
:
權
能
激
發
(

S
D
O
Z
S
S

汁
)
、
意
識
覺
醒

(
8
口
的
戶
。
己
的
口
。
印
的

l

門
巴
的
旦
開
)
、
挑
戰
機
構
對
問
題
的
傳
統
定
義
及

壓
迫
的
政
策
、
在
機
構
內
建
立
人
人
平
等
的
關
係
、

保
護
服
務
的
使
用
者
等
。
重
點
在
強
調
機
構
的
服

務
功
能
，
而
去
除
機
構
的
控
制
功
能
。

若
實
施
在
機
構
之
外
，
則
以
改
變
物
質
的
條

件
與
壓
迫
的
結
構
模
式
為
主
。
需
要
在
機
構
之
外

實
施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，
是
因
為
在
體
系
內
難
免
會

有
一
些
制
度
性
的
限
制
。
所
以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
透
過
工
會
運
動
、
專
業
協
會
、
選
舉
政
治
、
社
會

運
動
與
建
立
聯
盟
等
方
法
，
來
完
成
社
會
轉
型
的

目
標
。

伍
、
結
論
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不
是
理
論
，
也
不
是
服
務
技

巧
;
而
是
一
種
分
析
方
法
、
一
種
哲
學
觀
點
，
讓

社

社
會
工
作
更
能
深
入
瞭
解
問
題
成
困
的
分
析
觀
點
。
師

當
然
它
不
是
完
美
的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最
常
遭
受
展

到
的
批
評
有.. 

一
、
請
求
案
主
意
識
的
覺
醒
或
集
悴

fT 

體
的
行
動
，
忽
略
案
主
立
即
性
的
個
人
需
求
，
可
第

、
、

以
說
只
對
個
案
的
問
題
提
供
了
部
分
的
解
釋
。
二
、

L
V

忽
略
案
主
的
人
性
、
情
緒
和
個
人
問
題
。
三
、
結
已

UHF-

構
的
改
變
是
緩
慢
且
不
易
達
成
的
，
若
針
對
個
人

也
許
比
較
容
易
且
快
速
。
但
這
些
批
評
忽
略
社
會

中
有
些
人
是
無
法
透
過
自
決
來
解
決
問
題
(
如
:

兒
童
、
老
年
人
、
情
緒
障
礙
者
、
發
展
障
礙
者
)
，

或
有
些
問
題
是
無
法
從
個
人
層
面
著
手
的
(
如.. 

卜

立
法
倡
導
、
政
策
制
定
)
。
寸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結
構
社
會
工
作
給
我
們
一
個

啟
示
，
將
傾
向
於
個
人
因
素
來
診
斷
與
處
遇
案
主

問
題
的
觀
點
，
回
歸
到
環
境
歸
困
的
知
識
典
範
。

環
境
的
改
善
及
社
會
的
改
革
一
直
是
社
會
工
作
處

遇
的
方
向
之
一
，
唯
有
將
人
的
問
題
放
在
其
所
處
中

的
「
環
境
」
來
探
討
，
注
重
培
養
案
主
應
付
社
會
阱

變
遷
的
能
力
及
改
革
社
會
的
知
能
，
才
能
增
強
個
國

、

人
的
生
活
能
力
(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，
民
七
七
)
。

L
V

社
會
工
作
強
調
「
人
在
情
境
中
」

(
5
0
3
3
0口
七

E
Y
Z

的
H
E
E
E

口
)
的
工
作
理
念
，
就
是
說
明
九

R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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